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3年接收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程序
我所今年继续接收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接收推荐免试生预计名额为21名（财政学5名，会计学5名，专业会计硕士6名，审计硕士5名）。接收推荐免试生的具体要求按照教育部对高等学校遴选推荐免试生原则执行。本所只接收本专业推荐免试生（投资专业含金融学）。以下为接收推荐免试生程序：
1、 推荐免试生报名步骤及所需材料：

1.考生自2012年9月15日起至2012年9月20日止 ，自行登录我所网报网址：（http://218.97.250.37:8088/HKCKSNewsmgr/tmsbm/TMSLogin.jsp），进入网报系统，浏览报考须知，按照网报流程注册、填报报考信息，生成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3年接收外校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并打印，加盖推荐学校及教务处公章。

2.三名本校本专业副教授以上的专家推荐信；
3.公开发表论文及获奖证书;
4.本科成绩单；
5.国家英语六级考生成绩单（复印件 ）。
2、 考生须于9月20日以前将报名材料递交我所研招办，我所研招办对申请推荐免试生的材料进行审查、评议，确定复试名单并于9月21日网上公布，考生自行登录网报系统查看报名信息审核状态。提供虚假报名信息或逾期未交合格报名材料者，网上报名信息无效，取消复试资格。
3、 获得复试资格的推荐免试生于9月24日参加我所统一组织的体检，9月25—26日面试。

4、 复试科目：
学术型研究生： 专业、外语、经济学综合 ；
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外语、综合素质；
综合素质主要考察考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遵纪守法）、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人文素养以及举止、表达和礼仪等。
5、 复试、体检合格后推荐免试生持《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没有此表的申请者不予受理申请）办理接收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手续。
6、 拟接收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名单，经审批确定后在我所网站公布，考生可登陆我所网站查询录取情况。

7、 具有推荐免试生资格的考生被接收后仍须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网上报名，考试方式需选择“推荐免试”。 并按规定及时到指定报考点予以现场确认。未按规定履行报名手续的按自动放弃处理。已被接收的推荐免试生不允许再参加全国统考，否则将取消推荐免试资格。推荐免试生入学前未取得学士学位或本科毕业证书，或受到处分的，取消录取资格。
联系地址：(100142)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财政科研所研究生招生办公室324室 
联系人电话：（010）88190380  88190325

联系：李老师     马老师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12年9月13日 
